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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
关于划定合川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的公告

（合川府发〔2025〕12 号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《烈士褒扬条例》

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合川区 22 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公

告如下。

一、刘文学烈士陵园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云门街道双江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县级烈士纪念设施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刘文学烈士陵园保护范围面积 2611 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人民政府云门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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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合川区革命烈士陵园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太和镇报恩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合川区革命烈士陵园保护范围面积 1713 平方米（详见地形

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太和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三、隆兴镇烈士陵园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隆兴镇天佑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隆兴镇烈士陵园保护范围面积 463 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隆兴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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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金子沱武装起义纪念碑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钱塘镇金子社区金钱路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金子沱武装起义纪念碑保护范围面积 6764 平方米（详见地

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钱塘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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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五、铁道兵重庆烈士陵园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三汇镇康佳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铁道兵重庆烈士陵园保护范围面积 770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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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三汇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六、双槐烈士陵园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双槐镇长梁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双槐烈士陵园保护范围面积 226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双槐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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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七、清平镇烈士陵园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清平镇横担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清平镇烈士陵园保护范围面积 626 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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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清平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八、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钓鱼城街道公园路 27 号人民公园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保护范围面积 1182平方米（详见地

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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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川区园林绿化事务中心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九、南津街街道吕延进、况玉亮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南津街街道花园社区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南津街街道吕延进、况玉亮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26 平方米

（详见地形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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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人民政府南津街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十、南津街街道肖林、逯兴强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南津街街道花园社区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南津街街道肖林、逯兴强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10平方米（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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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人民政府南津街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十一、双凤镇肖永德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双凤镇保合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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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护范围

双凤镇肖永德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25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双凤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十二、双凤镇蒋维光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双凤镇佛山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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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护范围

双凤镇蒋维光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15平方米

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双凤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十三、渭沱镇粟申全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渭沱镇凉水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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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渭沱镇粟申全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32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渭沱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十四、小沔镇张兴明、郭祥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小沔镇鼎罐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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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小沔镇张兴明、郭祥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44 平方米（详见

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小沔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十五、草街街道易元祺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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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川区草街街道古圣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草街街道易元祺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55 平方米（详见地形

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人民政府草街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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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大石街道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大石街道利泽社区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大石街道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166 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人民政府大石街道办事处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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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古楼镇向前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古楼镇三凤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古楼镇向前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207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古楼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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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官渡镇陈昌辉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官渡镇菊星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官渡镇陈昌辉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116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官渡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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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、涞滩镇王洪斌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涞滩镇梓潼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涞滩镇王洪斌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22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涞滩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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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钱塘镇夏瑞武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钱塘镇大柱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钱塘镇夏瑞武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86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钱塘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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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、香龙镇李华富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香龙镇青杠坪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香龙镇李华富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41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香龙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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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二、香龙镇王志刚烈士墓

（一）设施地址

合川区香龙镇九峰庙村

（二）保护级别

未确定保护级别

（三）保护范围

香龙镇王志刚烈士墓保护范围面积 60平方米（详见地形图）

（四）保护单位

合川区香龙镇人民政府

（五）保护范围划定地形图

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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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和个人不得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与纪念英烈无关或

者有损纪念英烈环境和氛围的活动，不得侵占烈士纪念设施保护

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，不得破坏、污损烈士纪念设施。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9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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